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教 育 局  

 

关于福田区四届政协六次会议提案 

第 20160101 号的答复 

 

尊敬的洪育才等委员： 

《关于建立校园食品安全第三方监管机制的建议》收

悉，感谢您们对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研究讨

论，现答复如下： 

一、详细调研学习了他区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的详细情

况和效果 

（一）罗湖区教育局 2014 年 9 月起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选取了 23 所民办学校、幼儿园食堂作试点，引入第

三方监管服务，内容包括： 

1、食品安全监管、培训等； 

2、食品原料检测。 

（二）南山区教育局于 2014 年下半年至今，统一招标，

统一付费，对民办学校，幼儿园提供食品安全第三方监管、

培训等服务（不包括食品原料检测）。公办学校自行招标食

品监管服务，自行付费。 

从实施效果来看，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校园食堂点多面广、执法人员不足的问题，对督促、帮扶

校园食堂规范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因“原料检测”的品

种难以做到全面，而且检测很难做到天天进行，也就不能确



保原材料安全无风险；“视频监控、风险预警”因技术问题

（与校园网、校园监控系统不兼容）、保密问题都很难具体

落实。 

二、积极推进我区校园食品安全第三方监管工作 

据了解，全市可系统提供食品安全第三方监管服务并同

时获得食堂第三方检查机构，实验室检测，预警发布等资质

的企业有八家，市食药局餐饮处正在制定《深圳市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第三方监督管理办法》来规范食品安全第三方监管

公司的标准，预计明年初发布，我局准备在此管理办法对食

品安全第三方监管公司的标准规范基础下，将引入食堂第三

方监管机制的项目经费纳入我局 2017 年部门预算中，于今

年年底前，借鉴兄弟区经验，制定我局的招标方案。在明年

初采取分步推进的形式，对食堂安全管理环节薄弱的民办学

校，幼儿园作为试点，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试点研究后，总结

经验，在福田区公民办中小学中全面推广，提高福田区校园

食品安全管理档次。 

三、强力推进所属学校“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及 “明

厨亮灶”建设工作 

我局将从落实《食品安全法》新规做起，积极推动我区

所属学校“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及 “明厨亮灶”建设

工作，坚持学校管理为主，第三方监管为辅，建立健全校园

食品安全监管、应急体系，建立校园食品安全目标管理责任

制，签订责任状并严格落实，堵塞漏洞，消除监管空白和盲

区。 



（一）教育局与各学校、幼儿园签订校园食品安全责任

书，学校与承包食堂方签订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书。 

 

（三）通过落实“视频监控”管理责任， 确保各学校

食堂加工、储存、留样、卫生、清洗等环节都符合标准，大

大提高安全技防水平

（二）狠抓食材原料监管，建议各个食堂经营单位在大

型商超购买食材（商超内的食品材料已经检测），要求各个

食堂经营单位做好索票索证，完善采购台账。

。 

感谢你们的建议，感谢你们对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关

心，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福田区教育局 

                                     2016年 7月 28日 

 

 

（联系人：余小琳，联系电话：82918355） 


